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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0218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聯絡人：陳柏安
聯絡電話：02-23565251
傳真：02-23566230
電子信箱：moi1971@moi.gov.tw

受文者：新竹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0月30日
發文字號：台內地字第1130266141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私法人主張買賣契約（私契）為平均地權條例第79條

之1施行日前簽訂者，其辦理登記時，除檢具該私契外，

應檢附於112年7月1日施行前已支付簽約款等款項證明文

件，並於土地登記申請書備註欄具結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部112年10月12日台內地字第1120135068號函續

辦。

二、按上開函說明三：「······基於『法律不溯及既往』原

則，且為保障民眾財產權及交易安全，倘私法人主張已於

112年7月1日（不含）前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，並於辦理

買賣所有權移轉登記時按上開規定檢附該已簽訂之買賣契

約（私契）正本、影本作為證明文件者，不適用上開平均

地權條例第79條之1規定，且該私契宜認屬土地登記規則第

34條第1項第5款之其他證明文件。」為周延制度，私法人

除檢具已簽訂之買賣契約（私契）正本、影本作為證明文

件外，並應檢附於112年7月1日施行前已簽訂買賣契約之其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1130177339

■■■■■■地政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3/10/30 13:28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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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佐證資料或證明文件，如簽約款支付證明或款項收訖證

明等文件，並於土地登記申請書備註欄切結「本案所附之

買賣契約（私契）確於112年7月1日平均地權條例第79條之

1規定施行前簽訂」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
副本：本部地政司(地籍科、不動產交易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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